
國立臺北大學永續發展推動委員會設置辦法 

111年 12月 7日第 76次行政會議通過 

112年 6月 7日第 78次行政會議修正通過 

 

第一條 國立臺北大學(以下簡稱本校)為提供本校永續發展及社會責

任實踐及資源配置之推動指導事項，整合跨行政與學術單位

落實相關目標，特設立永續發展推動委員會（以下簡稱本委

員會），並訂定國立臺北大學永續發展推動委員會設置辦法

(以下簡稱本辦法)。 

第二條 本委員會任務如下: 

一、 研訂本校永續發展與社會責任目標與策略。 

二、 審訂本校永續發展與社會責任行動計畫並進行成效考

核。 

三、 整合跨單位之永續發展與社會責任工作團隊成果。 

四、 本校年度永續報告書之審視與備查。 

第三條 本委員會置委員十七至二十一人，由校長擔任主任委員兼召

集人，其餘委員由下列人員分別兼任之：財務暨永續發展副

校長、主任秘書、教務長、學務長、總務長、研究發展長、國

際事務長、永續辦公室執行長、通識教育中心中心主任、各

學院院長、學生代表一名及校內、外專家學者若干人。 

校內、外專家學者任期二學年，由校長聘任之。 

第四條 本委員會每學期至少召開會議一次，必要時得召開臨時會議。

開會時由召集人召集並為主席，召集人不能出席時，由出席

委員互推一人代理之。 

開會時需有二分之一以上委員出席，經二分之一以上出席人

員同意始得決議。 

第五條 本委員會相關行政事務，由本校永續辦公室辦理。 

第六條 本辦法如有未盡事宜，悉依本校相關規定辦理。 

第七條 本辦法經行政會議通過，陳請校長核定後施行，修正時亦同。 


